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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备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

马拉圭

〔原件：西班牙文〕

〔1982年 I 0 月 2 8 曰〕

1•所提出的意见和评论，是根据大会正式文件A/CB. 4/A 330/Aûd. 1至 

6内所载的第I至第2 3条和评论。

2. 我们依条文次序提出评论，

一 第2条

用语

“1.为本条款的目的：

(a) •国冢继承’指一国对领土的国际夫系所负责任，由别国取代；”

3. 对这项规定，我们要提出以下评论，

4. “责任”一语似乎把夫于国冢继承的公约草案的范围限于义务方面一-也 

就是说不履行义夯的后果一，而非权利方面，但是，公约不仅与债务的继承有 

夫，也与国家财产的继承有夫。

5. 此外，“责任”一谓似乎是指“领土”，这可能导致不正确的结论，认为 

这项责任是由领土负担，但显然的，这项责任只能由法律主体负担。因此，我们 

认为应把措词改为：“与领土有夫的权利和义务”。

6. “国际关系吾，在广义上说，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。但也可 

作狭义的解释，视为只指国家间的关系。这种解释与公约的真正范围抵触，这从 

对该条的评注可以看出（第3段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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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•根据以上意见，我们建议第2条⑻款改为：‘‘》国冢继承》指一国对与领 

土有关的杈利和义务，在同任何国际法主体的关系上，由别国取代”。

第5条

国冢财产

“为本部分的目的，*国冢财产’指在国冢继承日期时，按照被继承国国 

内法的规定，为该国所拥有的财产、权利和利益。”

8. 在技术上说，我们觉得不宜把“财产”二字列入定义中，因为这两个字本 

身就是要下定义的对象。

9. “利益’’二字跟在“杈利”一词之后，可能使其范围较严格的法律意义为 

大，因此我们建议将之删除。

10.第5条可以修改如下：

“为本部分条款的目的，，国家财产1指在国冢继承日期时，按照被继承 

国国内法的规定，为该国所拥有的一切有价值并能构成产杈的东西。”

第8条

国家财产的无偿转属

“在本部分条款规定的限制下，除另有协议或决定外，国家财产从被继承 

国转属继承国时，不予补偿.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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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我们知道：这项规定的用意很好，是要在以下情况时避免犮生冲突：条约 

无明文规定是否应予补偿。同时，这项规定对弱方有利，而近代的继承国在性质 

上都是公约所谓的“新独立国家”（第2条(e)款）。

12 •但是，我们对这项规定仍有些蒽见〇 事实上，这项规定从内容看来，如 

果不是显然并无必要，就是相反的，可能造成超越缔约国意愿的现象《

13. 这项规定不必要，是因为它只是表明各国的一个默示惠愿惯例（这点在对 

条款的评论中已指出），这个惯例就是，许多条约中都没有规定“继承国对被继承 

国所让与的公产，特别是国家财产，有缴付补偿费的义夯”（Adt 2,西班牙文本 

第8页

14. 相反的，这项规定可能导致滥用，如果因缔约国的缄默而对其蒽愿所作的 

假定为不正确的话。在这种意义下，关于法律解释方面3对条约和其他自愿协定 

中缔约国保持缄默的解释，大家都知道是很困难私

15. 让我们假定有一个规定国家继承问题的条约，它逐项列举应予转移的一切 

国家财产，并订定继承国对每项财产应缴付的补偿赞；又假定因为某种错误，忘记 

了把某项这类财产列入——这种情况不少，因为这类转移领土所涉的财产数目很大; 

那么，按照我们现在所评论的这个条款，继承国就无须对这项财产向被继承国缴付 

任何补偿费，这显然与缔约国的意愿不符。

16. 总的说来，我们现在所评论的这个条款，是肯定继承国家财产免予补偿的 

原则。

17. 我们不知道有任何法律系统，在国内私法义务方面，是肯定地以不必补偿 

或法定义务为一般原则的。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在国际公法义务方面肯定一 

项不同的解决办法。

18 •基于上述理由，我们建议删除本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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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 〇条

一国部分领土的移交

“ I •一国将一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，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转属继承 

围的问题，应按照它们之间的协议解决〇

2.如无协议：

(a) ..
(b) 与被继承SJ对II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W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家 

动产应转属继承囤。”

19•在对这一条的“评注”中，国际法委员会分析了货币情况（Add» 3,西班 

牙文本第13页）。它说：“由于被继承国不可避免地留下货币在领土内流通， 

而继承国又暂时保留这些货币，继承国因此有正当理由要求葶有作为这些货币的保 

证或支持的黄金勒外汇。”

20. 我们认为，这一段的肯定，很有问题。对于现在所评论的这个问题应适 

用的解决办法，须视国家货币可兑换性的现行规鞏而定，而这是属于国家国内法的 

范围。人所周知，在许多情况下，国家对其本国货币，规定不可兑换。

21. 虽然“评注”中上述一段所作的肯定，并非出自第1 0条条文，但我们认 

为仍须提出这个蒽见，因为评注的这一段可以作为公约的“准备工作”，因而对条 

文的觯释会发生影响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 2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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